
1

114 年度第 3 季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 年 09 月 13 日

一、委員組成（具名）

召集人：楊如泰委員(主席)

委 員：鍾宏彬委員(紀錄)、洪文玲委員、鄭凱仁委員、吳慧菁委員(請假)、鄭益隆委員(請假)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本小組於新店戒治所召開第四屆之第 3 次視察會議。

（二）首先主席確認議程，本次議題為「實地訪查監所環境」，主席詢問與會委員對議程有無意見，與會委員無意

見，照議程進行。

（三）從上次會議至今，外部視察意見箱並無陳情信件。

（四）關於實地訪查：所方人員引導委員走訪勤務中心、教區、舍房、教室、諮商輔導室、醫務室、炊場等地。委

員檢視收容人生活環境，觀察收容人上課和諮商輔導之進行。

（五）關於外部視察陳情信箱之設置位置：戒護科長轉知矯正署 114 年 8 月 4 日來函之說明三：「外部視察小組專

用意見箱應避開監視器視角位置，本署將派員不定期查察。」為此，委員們在實地訪查時，檢視外部視察意

見箱之現在設置位置，並尋找其他可能的設置位置。

（六）委員們另關心收容人的暴力行為、衝突、跌倒等事件，並關心醫療照護及外部醫療、處遇人員入所服務時的

安全。所方人員皆有回答。



2

（七）臨時動議：無。

（八）決議：

1.關於上述矯正署 114 年 8月 4日來函之說明三，本小組認同其用意是使收容人更能放心陳情，但也注意到

所方人員的觀點，略為：「基於戒護安全考量，戒護區內本應無死角，故此說明恐有窒礙難行之虞。」因

此，本小組建請矯正署通盤檢視戒護區相關法規，必要時先修訂法規，以達成來函之要求。

2.本次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由鍾宏彬委員撰寫。

3.次季視察重點為:「輔導課程執行現況(團課）」。

最後，主席感謝所有與會人員之參與，宣布散會。之後，所方人員退席，委員們討論視察訪談之重點內容。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將會議記錄依主題重新編排而成）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提問及建議

(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外部視察信箱

之設置位置

戒護科長：

1. 依矯正署 114 年 8 月 4 日來函說明三：

鍾宏彬委員：

1. 意見箱設置於勤務中心，想請問收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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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應避開監視

器視角位置，本署將派員不定期查察。」

目前本所意見箱設置位置為提帶必經路

線，便於收容人投遞，且監視器並非刻意

直拍意見箱，惟基於戒護安全考量，戒護

區內本應無死角，故此說明恐有窒礙難

行之虞，請委員協助評估是否需調整意

見箱位置。

2. 任何離開班級如接見、律見、看診等情形

皆需在勤務中心停留等候。

3. 本所占地廣大，共有三個教區，方才實地

訪查地點為一教區，專責收容觀察勒戒

及強制戒治收容人，並非每位收容人皆

密集接受團輔及個輔，收容人出入勤務

中心之頻率應較出入團輔、個輔室為高。

4. 本所每個班級水房皆設有政風室意見

箱，秘書及政風主任皆會每周定期巡視

有無陳情信。

5. 所方會繼續尋找符合條件的位置，但我

於何種情況下會經過勤務中心？

2. 能否設置於收容人更常出入之處所？

3. 可考慮於各班級政風室意見箱旁增設外

部視察意見箱，供收容人有更多選擇。

4. 目前意見箱位置我認為尚可，惟戒護無

死角規範方面可能需與矯正署討論是否

修改為意見箱設置位置為例外。

楊如泰委員（主席）：

1. 意見箱部分是否維持原位置？請戒護科

補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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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原本位置會是最符合收容人需求的

位置。

處遇環境 戒護科長：

1. 所長十分重視舍房通風狀況，如拓寬舍

房窗戶、並於每個舍房設置風箱扇等促

進收容人權益之措施；上週勤務中心冷

氣亦設置完畢，使同仁有較舒適之辦公

環境。

鍾宏彬委員：

1. 建議若經費許可，得於個輔及團輔室加

裝冷氣，使心理師、收容人可在舒適的環

境中面談，對於囚情應會有相當之助益。

收容人日常起

居安全

戒護科長：

1. 本所舍房多位於 2、3 樓，教室位於 1 樓，

使大多數收容人需要走樓梯，若有不便

上樓之收容人會安排較壯碩之收容人攙

扶協助其上下樓，若顯無法上樓或不能

自理生活者會安排其於醫療房(病舍)休

養。

2. 生活照顧將安排有愛心之收容人陪伴，

惟仍難免發生跌倒情形。

楊如泰委員（主席）：

1. 訪查中發現所內很多地方有坡度，是否

有預防收容人跌倒之措施，另看到醫療

房(病舍)有很多設備的改善，其他收容人

是否有跌倒之情況，所方又是如何給予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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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需求 戒護科長：

1. 本所每個舍房皆有報告燈，醫療房於水

房又有另外增設緊急鈴。

衛生科長：

1. 衛生科每日派醫事人員巡視，另聘請公

費醫師巡視療養房，並登載於公醫簿冊。

2. 本所流動性高，偶有疥瘡個案(移監及在

所)，若遇疥瘡收容人將安排其於隔離房，

並依照感控流程配合清消，看診部分使

用遠距看診，藥品則直接送至隔離房。

鄭凱仁委員：

1. 醫療房是否有設置緊急鈴？

2. 是否有巡視紀錄？

3. 疥瘡感染狀況如何？若有，如何處理？

兼有精神疾病

的收容人之醫

護

衛生科長：

1. 對於特殊列管收容人，戒護科會同輔導

科及本科就其平時情狀、心理輔導、精神

醫療部分綜合評估討論其日後相關處

遇，包含新收用藥紀錄、精神疾病診斷登

載於獄政系統，提供給所內精神科醫師

參考，目前都能順利銜接。

鄭凱仁委員：

1. 接收其他機關收容人，若其已有藥是否

會一起帶至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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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護科長：

1. 要求場舍主管特別留意特殊列管收容人

平時表現如睡眠狀況、平時情狀，登載簿

冊後於看診時提供予精神科醫師參考。

所內暴力事件

及列管收容人

之待遇

戒護科長：

1. 天氣炎熱確實會導致收容人間情緒浮躁

較易產生摩擦，惟本所較少有嚴重之互

毆情形。另，所長十分重視舍房通風狀

況，如拓寬舍房窗戶、並於每個舍房設置

風箱扇等促進收容人權益之措施。

2. 本所對特殊收容人會進行列管，如幫派、

脫逃紀錄，目前列管暴力收容人有 2 位，

此類收容人會轉介輔導科以專業心社人

力定期輔導，並由場舍主管關心輔導，隨

時掌握動態，另日夜勤交接簿，如心血管

疾病、幫派、特殊疾病收容人皆會納入重

點關懷名冊，內網皆有紀錄並可查詢，進

行 24 小時不間斷的交接。今年尚無發生

暴力事件，惟去年有 1 件收容人於戒護外

鍾宏彬委員：

1. 近期天氣炎熱，收容人是否有衝突增加

之情況？

2. 列管收容人所方會對其進行何種措施？

楊如泰委員（主席）：

1. 貴所暴力事件是否有定期統計及預防措

施或困難？

2. 平常居住為自己住或有同房？



7

醫時攻擊戒護主管，相較其他監所為少。

3. 本所多為精神狀況導致之暴力行為，若

服藥後情緒穩定則配住多人舍房。

4. 對列管收容人進行不定期安檢(預防違禁

品，如磨尖牙刷)及每月召開特殊收容人

列管會議，檢視其接見紀錄、收發信狀

況、保管金使用狀況及輔導狀況，並請場

舍主管留意，如與其他收容人錯開看診

等。

外部處遇醫療

人員之安全

衛生科長：

1. 委員提到診間設置緊急鈴部分本所刻正

辦理中。

鄭凱仁委員：

1. 建議團輔室、個輔室設置緊急鈴，並留意

於輔導、課程、看診時之安全。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由外部視察小

組視需要放入)

年

度

季

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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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會議資料

附件一：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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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
114 年度第 3 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本所行政大會議室（一）

三、主席：楊如泰委員(代理) 紀錄：李坤陽

四、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五、主席致詞：各位好，本次會議將「實地訪查監所環境」，本日會

議議程如無需補充，就開始依議程進行訪查。

六、進行視察業務：

（一）針對本所外部視察意見箱(下稱意見箱)位置進行討論

戒護科長：依矯正署 114 年 8 月 4 日來函說明三：「外部視察小組專

用意見箱應避開監視器視角位置，本署將派員不定期查

察。」目前本所意見箱設置位置為提帶必經路線，便於

收容人投遞，且監視器並非刻意直拍意見箱，惟基於戒

護安全考量，戒護區內本應無死角，故此說明恐有窒礙

難行之虞，請委員協助評估是否需調整意見箱位置。

鍾宏彬委員：1.意見箱設置於勤務中心，想請問收容人於何種情況下會

經過勤務中心？

2.能否設置於收容人更常出入之處所，如方才實地訪查之

團輔及個輔室？

戒護科長：1.任何離開班級如接見、律見、看診等情形皆需在勤務中

心停留等候。

2.本所占地廣大，共有三個教區，方才實地訪查地點為一

教區，專責收容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收容人，並非每位

收容人皆密集接受團輔及個輔，收容人出入勤務中心之

頻率應較出入團輔、個輔室為高。

3.本所每個班級水房皆設有政風室意見箱，秘書及政風主

任皆會每周定期巡視有無陳情信。

鍾宏彬委員：可考慮是否於各班級政風室意見箱旁增設外部視察意見箱，

供收容人有更多選擇，目前意見箱位置我認為尚可，惟戒

護無死角規範方面可能需與矯正署討論是否修改為意見箱

設置位置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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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如泰委員：貴所外部視察意見箱似乎很少有信件，去年意見箱是否

有收到信件呢？

紀錄：去年一共收到 5封信件，其中 4封為收容人投遞後又再次

投遞表示欲撤回前封信件，故實際為 1封陳情信，上屆外

部視察委員已釐清並處理完畢。

楊如泰委員：1.我今年擔任委員至目前尚未收到陳情信，進行得很順利，

應可說明收容人不太有需要投訴或陳情之問題，此點值

得肯定。另，貴所收容人在所時間較短，也可能導致較

無需要陳情或投訴狀況。

2.意見箱部分是否維持原位置？請戒護科補充意見。

戒護科長：所方會繼續尋找符合條件的位置，但我認為原本位置會是

最符合收容人需求的位置。

鄭凱仁委員：建議團輔室、個輔室設置緊急鈴，並留意於輔導、課

程、看診時之安全問題。

鍾宏彬委員：近期天氣炎熱，收容人是否有衝突增加之情況？

戒護科長：天氣炎熱確實會導致收容人間情緒浮躁較易產生摩擦，

惟本所較少有嚴重之互毆情形。另，所長十分重視舍房

通風狀況，如拓寬舍房窗戶、並於每個舍房設置風箱扇

等促進收容人權益之措施；上週勤務中心冷氣亦設置完

畢，使同仁有較舒適之辦公環境。

鍾宏彬委員：訪查發現診間有冷氣，惟個輔及團輔室並沒有冷氣，建

議若經費許可，得於個輔及團輔室加裝冷氣，使心理

師、收容人可在舒適的環境中面談，對於囚情應會有相

當之助益。

楊如泰委員：1.貴所暴力事件是否有定期統計及預防措施或困難？

2.由於訪查中發現所內很多地方有坡度，是否有預防收容

人跌倒之措施，另看到醫療房(病舍)有很多設備的改善，

其他收容人是否有跌倒之情況，所方又是如何給予協助？

3.伙食部分做得非常好，視同作業員定期健檢可降低收容

人感染可能性，看得出所方對收容人飲食方面的照顧。

戒護科長：1.本所對特殊收容人會進行列管，如幫派、脫逃紀錄，目

前列管暴力收容人有 2位，此類收容人會轉介輔導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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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心社人力定期輔導，並由場舍主管關心輔導，隨時

掌握動態，另日夜勤交接簿，如心血管疾病、幫派、特

殊疾病收容人皆會納入重點關懷名冊，內網皆有紀錄並

可查詢，進行 24 小時不間斷的交接。今年尚無發生暴

力事件，惟去年有 1 件收容人於戒護外醫時攻擊戒護主

管，相較其他監所為少。

2.本所舍房多位於 2、3 樓，教室位於 1 樓，使大多數收

容人需要走樓梯，若有不便上樓之收容人會安排較壯碩

之收容人攙扶協助其上下樓，若顯無法上樓或不能自理

生活者會安排其於醫療房(病舍)休養。

3.生活照顧將安排有愛心之收容人陪伴，惟仍難免發生跌

倒情形。

鄭凱仁委員：1.醫療房是否有設置緊急鈴？

2.是否有巡視紀錄？

3.疥瘡感染狀況如何？若有，如何處理？

戒護科長：本所每個舍房皆有報告燈，醫療房於水房又有另外增設緊

急鈴。

衛生科長：1.前面委員提到診間設置緊急鈴部分本所刻正辦理中。

2.衛生科每日派醫事人員巡視，另聘請公費醫師巡視療養

房，並登載於公醫簿冊。

3.本所流動性高，偶有疥瘡個案(移監及在所)，若遇疥瘡

收容人將安排其於隔離房，並依照感控流程配合清消，

看診部分使用遠距看診，藥品則直接送至隔離房。

鍾宏彬委員：列管收容人所方會對其進行何種措施？

戒護科長：對列管收容人進行不定期安檢(預防違禁品，如磨尖牙刷)

及每月召開特殊收容人列管會議，檢視其接見紀錄、收發

信狀況、保管金使用狀況及輔導狀況，並請場舍主管留

意，如與其他收容人錯開看診等。

楊如泰委員：平常居住為自己住或有同房？

戒護科長：視個案情況而定，本所多為精神狀況導致之暴力行為，若

服藥後情緒穩定則配住多人舍房。

鄭凱仁委員：接收其他機關收容人，若其已有藥是否會一起帶至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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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科長：補充說明，對於特殊列管收容人，戒護科會同輔導科及本

科就其平時情狀、心理輔導、精神醫療部分綜合評估討論

其日後相關處遇，包含新收用藥紀錄、精神疾病診斷登載

於獄政系統，提供給所內精神科醫師參考，目前都能順利

銜接。

戒護科長：要求場舍主管特別留意特殊列管收容人平時表現如睡眠狀

況、平時情狀，登載簿冊後於看診時提供予精神科醫師參

考。

七、臨時動議：無。

八、決議：

(一)本次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由鍾宏彬委員撰寫。

(二)次季視察重點為:「輔導課程執行現況(團課）」。

九、會議結束(12:00)


